
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進出校園管理辦法 

為維護本校校園安寧、純淨與良好之教學環境，防止外來之侵擾危害，特訂定本

辦法。  

一、本校總務處設守衛員一名，日夜輪值負責門禁管理工怍。 

二、總務處設置訪客登記簿，外來訪客應登記相關資料以供查考。 

三、學生離校應有經訓導處核准之外出證明單或經家長親自帶回。 

四、值勤人員對於到校推銷物品人員應嚴禁其進入。 

五、值勤人員遇有重大偶發事件時應立即通知有關處室予以有效處理，必要時應 

    通知派出所協助處理。 

六、大門除上、下學時間或開放校園時開啟外，其餘時間應關閉，僅留臨至公路 

    西側門供外賓進出。 

七、假日或學生不上課期間，禁止腳踏車及摩托車從臨至公路西側門進入。 

八、守衛人員關閉教建築物之鐵捲(柵)門時間： 

    1.非假日：每日早上六時三十分開啟各大樓鐵捲門，下午十時三十分關閉。 

              (另有時間調整時則依通知時間辦理。) 

    2.假日：早上七時開啟各大樓鐵捲門，下午六時關閉。 

九、學生家長於上課時間來校，警衛人員應先通知訓導人員或導師確認無誤後， 

    方准入校，如家長欲帶生離校，亦應由訓導人員或導師同意後始可離去。 

十、學校內停車場及校內教學區、死角，外人勿隨意逗留，校內人員發現可疑人 

    物應即向警衛人員、導師或訓導人員報告。 

十一、本辦法呈請校長核准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